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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主要任务 纠风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巩固成果、完善制度、突出重点、深化治理，继续加强

政风行风建设，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积极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务求取得新的明显成效，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保证。 （一）纠建并举，进一步加强部

门和行业作风建设。 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要坚决贯彻中

央关于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推进政风建设的精神，坚持

“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强化

监管、落实责任，切实纠正群众反应强烈的不正之风。要建

立健全相关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超范围超标准公

务接待、公款旅游、修建豪华办公楼等奢侈浪费之风，文山

会海之风，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

工程”。坚决纠正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损害群众

利益，以及违背政务诚信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民主评议制

度，深入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坚持全面评议与重点

评议相结合，重点加强对本地区政风行风问题比较突出部门

和行业的评议，同时集中开展对学校、医院的民主评议。中

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行业要把民主评议作为纠正和解决问

题、推动政风行风建设的重要举措，对本系统的民主评议工

作进行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市（地、州、盟）要普遍



开通“政风行风热线”，实现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多

种媒体的互动。建立国务院纠风办与各省（区、市）纠风办

链接的纠风工作网站，并逐步向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行

业及市（地、州、盟）延伸，畅通群众投诉渠道，确保群众

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解决。要大力开展创建文明行业和人民

满意的政府部门活动。行政执法部门要做到规范执法、公正

执法、文明执法；经济管理部门要做到便民服务、简化手续

，在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上见成效；公共服务行业要努力增

强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为，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凡群众急需又有条件解决的合理诉求，都要限期予以解决

；凡发现不正之风苗头，都要坚决予以纠正并防止蔓延成风

；凡出现违规违纪问题，都必须严格实行责任追究。2007年

上半年，国务院纠风办将组织对各部门、各行业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的措施进行汇总分析，并分期分批向社会公布，接

受群众监督。 （二）狠抓落实，进一步扎实推进治理教育乱

收费等工作。 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改革的各项政策，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切实履行投入和监管

责任，确保全部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确

保向农村贫困家庭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

活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除按“一费制”标准收取课本费（

不含按规定享受免费教科书的学生）、作业本费、寄宿生住

宿费，以及向自愿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以外，严禁

向学生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取消除上述规定外的各项行政事

业性收费、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项目后，相应的合理支出纳

入公用经费开支范围。严格规范各类学校办学和收费行为，

严禁超范围、超标准收费。继续落实全面停止审批新的改制



学校政策，加大对原有改制学校清理规范力度，禁止公办学

校借办分校、实验校名义按民办学校运行机制收费的行为，

依法规范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行为；严禁在义务教育

阶段办重点校、重点班，严禁以实验班等名义额外向学生收

费；提倡勤俭办学，坚决纠正脱离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

人民群众承受能力追求奢华的办学行为，严禁通过高收费将

还贷责任转嫁给学生和家长。推进义务教育区域内均衡发展

，逐步解决城市义务教育择校收费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子

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流入地地方政府要以全日制公

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并采取与当地学生一视

同仁的政策。继续开展全国教育收费专项检查，进一步加大

对教育收费的监督检查力度。建立并实施对学校收费行为、

政府教育经费拨付、各级各类学校经费使用情况的年度专项

审计及审计公告制度；进一步清理地方政府及部门自行制定

的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政策措施。继续严格执行公办普通

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政策

，择校生人数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生计划的30%，现有比例

低于此标准的不得提高，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进一步降低招收

择校生的比例和收费标准，直至全部取消。巩固高校招生实

施“阳光工程”的成果，加强对民办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监

管。大力治理教辅材料过多过滥和向学生强行推销保险、有

偿补课以及其他加重学生经济负担问题。严禁与招生录取挂

钩的乱收费行为。继续开展创建教育收费示范县（市、区）

活动。进一步加大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力度，对截留、挪用、

挤占、平调教育经费和学校收费收入，开办“校中校”或搞

“一校两制”，违规出台收费规定，向学校乱罚款、摊派，



以及各种乱收费等行为，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并对典型案件

予以曝光。 （三）规范行为，进一步坚决纠正医药购销和医

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 进一步加强医院管理，强化医德医风

建设。严格落实公立医院院长“一岗双责”制度，全面推行

医院院务公开，严格医疗服务规范，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

药、合理治疗、合理收费；完善医疗服务评价体系，规范医

院收支管理，改革和完善激励机制，坚决纠正片面追求经济

效益倾向。进一步整顿规范药品生产流通秩序。健全并严格

执行药品审评审批程序和注册技术标准，规范药品审评审批

行为；加强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督，严格药品检验制度，确

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积极推进城市社区、农村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基本用药定点生产和服务规范化；加快推进农村药品

监督网络和供应网络建设，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大力推进以

政府为主导、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工

作，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品经营成本，进一步发挥市场竞

争机制在降低药品价格方面的作用。加强医药价格监管，进

一步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规范政府制订药品价格程序；

加强药品成本价格调查和监测，改进药品价格核定办法；扩

大政府定价药品范围，逐步实现所有处方药由政府定价；严

格执行药品差比价规则，进一步调整不合理的药品价格；加

强对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的监管，实时监控医疗器械价格；研

究制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指导意见，改善医疗服务补偿结

构，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积极开展价格服务进药店、进

医院活动，促进企业和医院规范价格行为；继续整顿医药价

格秩序，开展医药价格重点检查，严肃查处政府降价药品、

集中采购药品、医疗服务、医疗器械、一次性医用卫生材料



等方面的乱加价、乱收费行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加快推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建设，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用药和收费行为；加强

对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的监督检查，完善医疗

保险费用结算管理，强化医疗保险第三方对医疗服务的监管

。加快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继续办好惠民医院。严肃查

处医疗机构乱收费和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严厉打

击制售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器械、非法行医和发布虚假违法

医药广告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